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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公告
张林江：本委受理的（2018）杭仲（萧）

字第 306 号申请人刘平与你方关于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于2019年9月
10日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本委（2018）杭仲（萧）裁字第 306 号裁决
书，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
生法律效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
委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仲裁委员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

法院公告
2019年12月3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9）浙0191民初3004号
浙江德嘉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任亦仙与被

告浙江德嘉建设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
险告知书、单位三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0年3月11日上午9
时30分在本院三楼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05民初4337号

石海良：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国群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9）浙0205民初433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05民初3712号

吴周：本院受理原告杨影诉被告吴周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205
民初37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05民初4654号

金苏芳：本院受理原告邱翠珍诉你、杨性阳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
纪廉政监督卡、原告举证材料、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05民初2444号

张政：本院受理原告张子杨诉被告张政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
浙0205民初24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05民初5212号

金苏芳：本院受理原告周亚容诉你、金双飞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
纪廉政监督卡、原告举证材料、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2破35号

本院根据温州市信良塑胶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9年11月18日裁定受理温州市万鹏鞋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万鹏鞋材）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人民联
合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万鹏鞋材的债权人应在2020
年1月31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温州市鹿城区蒲中路
2号人民联合律师楼；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胡程海，
电话：15167750326；叶碧闻，电话：13858828533）申报债
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
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万鹏鞋材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2月6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
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出席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或个人身份证明，代理人应提交授权委
托书。

万鹏鞋材的股东（董必正、舒敏龙、刘良谦）或实际
控制人应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
人）提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资料、财产状况说
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若因未
提供上述材料或提供材料不全导致无法清算的，其股
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
任。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2破42-4号

因温州市鹿城远东金属材料公司（以下简称远东公
司）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经由远东公司管理人执行完
毕，最后分配已经完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120条第2款、第3款之规定，本院于2019年11月8
日裁定终结远东公司破产程序。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2破36号

本院根据何清来的申请，于2019年11月18日裁定
受理温州明宇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宇鞋业）破产
清算一案，并指定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为管理
人。明宇鞋业的债权人应在2020年2月3日前向管理人
（通讯地址：温州市鹿城区机场大道5062号北京德恒（温
州）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朱孙林，电
话：13806689399；戴元斌，电话：18857797971）申报债
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
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的费用。明宇鞋业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0年2月13日9时
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出席会议时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个人身份证明，
代理人应提交授权委托书。明宇鞋业的股东（李文辉、胡
生亮）或实际控制人应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或管理人）提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材料、财产
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若
因未提供上述材料或提供材料不全导致无法清算的，其
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
任。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破65号

2019年11月14日，本院依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隆支行申请，裁定受理温州西格电子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后指定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担任温州
西格电子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温州市鹿城区机场
大道5062号；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蔡京，电话：
15057595510）。温州西格电子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20年2月1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债权
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56条规定处
理。温州西格电子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0年2月7日下午15时30
分在本院二楼第八审判庭（地址：龙湾区龙江路800号）
召开。各债权人及温州西格电子有限公司的股东应准时
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等。

温州西格电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邵雅）、股东
（温州市峰谷贸易有限公司）以及实际控制人应自公告之
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移交公司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产
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及公司
印章、证照、财产，若因未提供上述材料导致无法清算的，
温州西格电子有限公司出资人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该
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破64号

2019年11月14日，本院依据瑞安市仙桥纸业有限

公司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市帝壹阀芯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后指定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担任温州市帝
壹阀芯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温州市鹿城区机场大
道 5062 号；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蔡京，电话：
15057595510）。温州市帝壹阀芯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于2020年2月1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
债权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56条规定
处理。温州市帝壹阀芯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0年2月7日下午14时20
分在本院二楼第八审判庭（地址：龙湾区龙江路800号）
召开。各债权人及温州市帝壹阀芯有限公司的股东应准
时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等。

温州市帝壹阀芯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邵雅）、股
东（徐祥龙、徐朝祥）以及实际控制人应自公告之日起15
日内向管理人移交公司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产状况说
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及公司印章、
证照、财产，若因未提供上述材料导致无法清算的，温州
市帝壹阀芯有限公司出资人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该公
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破66号

2019年11月14日，本院依据夏康伟申请，裁定受理
温州英诺华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后指定北
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担任温州英诺华电气科技有限
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温州市鹿城区机场大道5062号；
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蔡京，电话：15057595510）。
温州英诺华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0年2月
1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56条规定处理。温州英诺
华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0年2月7日上午9时20
分在本院二楼第八审判庭（地址：龙湾区龙江路800号）
召开。各债权人及温州英诺华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
应准时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等。

温州英诺华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
（郑月兰、陈响周）以及实际控制人应自公告之日起15日

内向管理人移交公司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产状况说
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及公司印章、
证照、财产，若因未提供上述材料导致无法清算的，温州
英诺华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出资人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
该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5207号

周妮、陈传憎：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周妮、陈传憎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6737号

金攀：本院受理原告温州花田鞋服有限公司为与被告
金攀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304民初673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8625号

钱峰林：本院受理原告温州丰驰速递有限公司与你
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0年2
月18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东阳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5日以
(2018)浙0783破申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东
阳市东艺工艺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艺
公司”）东艺公重整；指定浙江无双律师事务
所担任东艺公司的管理人。

管理人接管债务人后，东阳市人民法院
于2019年6月6日作出（2018）浙0783破1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东阳市东艺工艺品有限公
司与浙江凡功古建工程有限公司两家公司
合并重整。

为维护全体债权人及债务人的合法权
益，实现资源有效整合，推动和保障东艺公
司重整成功，为公开、公平、公正地引入重整
投资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的有关规定，管理人现公开招募东艺公司重
整投资人，同时接受各方的监督。

一、债务人概况
东艺公司成立于2001年7月18日，登记

机关为东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资本
36000 万元，登记股东分别施德泉（持股
99.38%）、张桂珍（持股 0.62%），两股东系夫
妻，施德泉为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张桂
珍为监事。2018 年 2 月 11 日施德泉去世。
经营范围为家具、玩具、包装箱制造、销售；
竹、木雕工艺品、绣花工艺品制造、销售；佛
像雕刻，亭阁、宾馆木雕装饰；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施工；自营进出口业务等。营业期限自
2001年7月18日至2021年7月17日。

东艺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目前公
司一直正常经营状态。目前资产评估价值

158,809,436.76 元，债权确认金额 179,234,
891.66元。意向投资人缴纳投资保证金报名
并出具保密承诺函后，可向管理人了解相关
财务和资产状况以及目前经营状况。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

商业信誉（国内、省内知名企业优先）；
（二）拥有足够的资金实力进行重整投

资，并能出具相应的资信证明或其他履约能
力证明；

（三）拥有与债务人经营规模相适应的
经营管理能力；

（四）具有债务人所属行业经营管理经
验者优先考虑；

（五）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可联合参与
投资，各投资者均需符合上述第（一）项条件且
其中至少有一个投资者符合上述全部条件。

三、投标人报名时须向招募人提供以下材料
（一）参与重整投资的意向书；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书；
（三）股东会作出的参与本次重整投资

招募的决议原件；
（四）截至 2019 年 10 月的财务报表（须

加盖企业公章）；
（五）良好商誉信誉的证明或承诺、与重

整投资规模相匹配的资信证明及履约能力
证明；

（六）载明受托人姓名、联系方式、职务、
授权范围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

证复印件；
（七）联合体报名须提交联合报名合作

协议书，并分别同时按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四、投标保证金
（一）投标保证金：意向投资人应当在提

交意向书的同时缴纳投标保证金100万元，
并于报名截止时间之前汇入下述账户。保
证金缴存期间不计付利息。未中标的，管理
人在五个工作日内协助全额退还。

（二）投标保证金缴纳账户：
账户：8110801013501501860
账号：东阳市东艺工艺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开户行：中信银行金华东阳支行
五、报名注意事项
（一）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12月15日下

午17点（若届时未招募到适格投资人，本公告
继续有效，具体截止时间以管理人答复为准）。

（二）报名地点：东阳市甘溪东街31号浙
江无双律师事务所办公室。

（三）有意向参与重整的投资者，应在报
名时向管理人出具保证金银行缴款凭证。

（四）本招募公告不适用《招标投标法》，
对本招募公告的最终解释权由管理人享
有。如有疑问，欢迎垂询。

联系人:蒋律师
联系电话：15967919776
联系地址：东阳市甘溪东街31号浙江无

双律师事务所办公室。
东阳市东艺工艺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

东阳市东艺工艺品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华市佳科商贸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 据 浙 江 省 浙 商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与 金 华 市 佳 科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签 署 的《债 权 转 让 协 议》（编 号 为 ：

01ZSPZ-A-2019003-6B），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金华市佳科商贸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与金华市佳科商贸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金华市佳科商贸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金华市佳科商贸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6-85227679
佳科商贸联系电话：13957977258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华市佳科商贸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3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9年11月27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金华市佳科商贸有限公司的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

经进入诉讼程序及执行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
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债权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行

借款人名称

东阳市振宇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11月27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799202借06452

本金

3,900,000.00

欠息

435,776.36

本息合计

4,335,776.36

担保人

浙江康柔服饰有限公司、周云高、吴爱芳、东阳市振宇电子有限公司、王建良、张敏娟

受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的委托，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
有限责任公司公开拍卖以下不良债权资产
项目，为了使拍卖顺利进行，现将有关规定
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浙江恒泰机车配件有限公司不良债权

资产作为一个标的进行拍卖【截至2019年2
月1日，上述债权本金余额人民币26，572，
084.90元，暂计至2015年12月31日的利息
人民币530，502.51元，另有代垫费用（评估
费）人民币 37800 元随本次债权一并转让，
转让标的价款中不含上述代垫费用，须另行
支付给转让方】，起拍价人民币2050万元。

二、拍卖方式：采取有保留价的增价拍
卖方式。

三、报名参加竞买必须提供或签署下列
文件：

（一）1、法人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原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等证件（拍
卖时还须携带法人公章与法定代表人的印
章，受法定代表人委托参加拍卖的须携带法
定代表人的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件）；2、
其他经济组织：核准或批准本单位成立的文
件原件、负责人任职证明原件、负责人身份
证原件及复印件等证件（拍卖时还须携带单
位公章与负责人的印章，受负责人委托参加
拍卖的须携带负责人的委托书和代理人身
份证件）；3、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拍
卖时还须携带印章，受委托参加拍卖的须携
带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件）。（二）竞买人

签署的《竞买人声明》。（三）竞买人同意拍卖
人声明的书面意见。

四、上述文件或证件，经拍卖人审查认
为合法、有效则确认有效竞买人的资格，并
由拍卖人通知竞买人于 2019 年 12 月 09 日
14时前向指定账户【账户：浙江国际商品拍
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开户行：杭州市建行
高新支行：账号：3300 1616 7350 5001 3345】
交纳参拍保证金人民币400万元。

五、竞买人交纳保证金后，由拍卖人发
给《竞买证》方可参加拍卖。如竞买人竞得
标的，保证金则作为首付款；如竞买人未竞
得标的，保证金在十五个工作日内如数退
回，但不计算利息。

六、竞买人可向本公司索取《不良债权
资产清单》。

七、委托人现通知各有关债务人(含保
证人和抵押人)特别注意下列事项：各债务
人(含保证人和抵押人)可对买受人催讨行
为的合法性予以监督，如有不合法之处，债
务人可向有关部门投诉，本公告发布之日后
买受人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和任何行为及其
后果与委托人无任何关系。

报名地点：杭州市平海路58号平海旺角
1106室；报名、咨询时间：即日起至2019年12
月09日15时止；拍卖地点：杭州市平海路58
号平海旺角1101室拍卖厅；拍卖时间：2019
年12月10日上午10时；联系人：钟先生；联
系电话：0571-87083931 13958023092

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二O一九年十二月三日

资产拍卖公告

杭州丹仕服饰有限公司：
我司“台州市黄岩简柒贸易有限公司”

未经贵司许可，在经营的拼多多店铺“风森
旗舰店”中使用贵司的部分模特图进行网络
宣传，销售与贵司相同的服装，该行为严重
侵害了贵司的商业利益。贵司向人民法院
起诉我司违反《著作权法》及《反不正当竞争
法》的相关规定，给贵司造成严重的经济损

失。现经过人民法院审理后，我司与贵司达
成调解意愿，我司愿意赔偿贵司的损失，并
在此向贵司郑重道歉，保证今后不再出现同
类情形，不再侵犯贵司的合法权益，并诚恳
的希望得到贵司谅解。

郑重致歉!
台州市黄岩简柒贸易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3日

道歉信

浙江法制报2019 年11 月28 日第14 版
刊登的浙江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华
市浙丰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
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其中文字部分“浙丰资

产联系电话”应更正为0579--82729388
“表格中债权行”应更正为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义支行。
特此更正。

更正

浙江法制报2019年10月30日第11版刊登
的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与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
务催收联合公告中，保证人及合同编号一栏，应
补充保证人杭州云石仙女湖置业有限公司、中
球冠集团德清石化有限公司、杭州山泉湾置业
有 限 公 司 ， 担 保 合 同 编 号 ：

HZ0810120170068-11、HZ0810120170069-11、
HZ0810120170068-12、HZ0810120170069-12、
HZ0810120170068-13、
HZ0810120170069-13。其它内容不变。

特此更正。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12月3日

更正公告

遗失声明
遗失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发票

号码 85604605，发票代码 033001800104，
声明作废。 浙江法制报报业有限公司


